
2025 年年初， 来沪打工的李先生在东兰路路

段行走时， 不慎踩到一块翻起的污水井盖， 左脚瞬

间陷入井中， 剧痛难忍， 无法行走。 事故发生后，

李先生迅速拨打 110 报警电话， 在警方建议下， 立

即前往附近医院就诊。 经医生详细检查， 李先生被

确诊为左脚骨折， 需要接受治疗和长时间休养。 此

次意外不仅严重影响了李先生的日常生活， 还导致

他失去收入来源。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李先生

开始寻找事故责任方上海临港漕河泾生态环境建设

有限公司， 希望对方能赔偿。 双方就赔偿问题请求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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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贪玩扔矿泉水瓶 私家车被砸出凹陷
双方对于赔偿金额争执不下，“三所联动”化解矛盾

责
任
编
辑/

章
炜

E
-
m
ail:

zw
5
8
2
6
6
5
9
@
1
6
3
.co

m

2025年

4 月 11日

星期五

解
纷

B4

多
元

□ 记者 章炜

井盖损坏， 但管理方

未及时处理

经了解， 事发路段位于“美乐

汇片区网格”， 网格联络员牵头与

调解员一同前往事发路段进行现场

勘查。 在勘查过程中， 调解员发现

该路段人行道上划有共享单车停车

位， 实际可供行人通行仅两人并排

的距离， “肇事” 窨井盖就在行人

的必经之路上。

在蹲点过程中， 相关工作人员

还发现事发路段左边是商业区域，

右边是居民小区入口， 送餐小哥经

常贪图方便在人行道上骑助动车，

造成这个地段的窨井盖比其他地方

更容易折旧破损。

通过现场勘查与蹲点观察， 调

解员明确了事发路段存在的安全隐

患问题。 一方面， 人行道狭窄且窨

井盖处于行人必经之路， 增加了事

故发生的风险； 另一方面， 车辆在

人行道行驶加速了窨井盖的损坏，

而管理方未及时察觉并处理， 存在

明显的管理疏漏。

维护保养责任方认为

赔偿金额过高

在掌握初步情况后， 调解员为

双方搭建调解平台。 得知李先生因

失去工作已返回老家云南养伤， 调

解员贴心地告知他， 可委托信得过

的朋友参加调解。 调解开始后， 调

解员首先向双方介绍调解的基本原

则和程序， 强调调解的公正性和保

密性。 接着， 详细询问双方对事故

经过的描述和各自主张， 认真听取

双方陈述和意见。

李先生方认为自己遭遇意外，

对方需支付医药费、 误工费、 看病

产生的交通费、 住宿费和精神损失

费共计 18000 元。 上海临港漕河泾

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主动承认管

理问题， 但认为赔偿金额过高， 难

以接受。 面对这一僵局， 调解员运

用专业知识和调解技巧进行调解。

指出依据 《民法典》 规定： “在公共

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 修缮安装地下

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 施工人不能证

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窨井等地下

设施造成他人损害， 管理人不能证明

尽到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上海临港漕河泾生态环境建设

有限公司作为污水井盖维护保养责任

方， 应积极履行赔偿义务， 为受害者

提供合理赔偿。

调解员助力推动达成
赔偿协议

调解员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理解

对方立场和诉求。 从人道主义角度

看， 李先生背井离乡来沪打工， 遭遇

此事经济压力大增， 且伤筋动骨恢复

时间长， 后期可能还需来沪进一步治

疗。 在调解员释法说理的过程中， 网

格联络员向双方介绍类似赔偿案例，

帮助他们形成合理赔偿预期。

在调解员的耐心沟通和协调下，

双方逐渐妥协让步。 上海临港漕河泾

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表示愿意承担

李先生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及相应误工

费， 一次性解决纠纷。 李先生也考虑

到对方实际情况， 同意在精神损失费

上做出一定让步。

最终，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 双方

达成协议： 上海临港漕河泾生态环境

建设有限公司同意承担李先生的全部

医疗费用、 部分误工费， 承诺在规定

时间内支付完毕。 上海临港漕河泾生

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还承诺将会定时

巡查区域内窨井盖的使用情况， 针对

已经破损的窨井盖进行及时维修。

此次调解成功， 不仅维护了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让李先生得到合理赔

偿， 缓解经济压力， 也促使责任方认

识到管理漏洞并加以改正， 避免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 同时， 彰显了调解员

在参与网格治理、 解决民事纠纷中的

重要作用，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构建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具有积极

示范意义。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停放在小区楼下的车子被砸出

凹痕， 肇事者竟是一名 6 岁小孩，

面对车子的维修费， 小孩父亲却产

生了质疑， 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幸

好民警引入三所联动调节机制， 完

成了调解。 近日， 一场因高空坠物

而一触即发的“邻里大战” 在宝山

公安分局大华新村社区民警的努力

下画上句号。

6 岁孩子贪玩 矿泉

水瓶砸中楼下车辆

2025 年 2 月， 家住真大路一

住宅小区的居民李先生向大华新

村派出所报警称， 自己停放在小

区地面车位的私家车遭损， 引擎

盖前部出现一个拳头大的凹陷并

带有明显划痕， 需要警方协助找

到原因。 接警后， 民警立即赶赴

事发现场了解后得知， 李先生的

车辆已经停放超过 20 个小时， 且

车辆周边没有留下任何与凹痕相

符的“作案工具”， 一时难以查明

受损原因。

为此， 民警一边仔细查看小区

内的公共视频， 试图从 20 个小时

的画面中寻找蛛丝马迹； 一边通过

案发地点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进

一步精确车损的时间段。 最终， 民

警通过多个角度的反复比对， 锁定

了该受损车辆上方 12 楼居民家的

窗口曾在前一晚 9 时许抛出过一个

水瓶， 极有可能就是造成车辆损坏

的原因。

当民警敲开 12 楼居民家说明

来意后， 业主孙先生却情绪激动，

坚决否认了高空抛物的事实， 即

使看到民警拿出的视频证据， 仍

然一脸茫然， 认为其中一定有误

会。

就在双方各执一词、 僵持不下

时， 孙先生 6 岁的儿子从屋内怯生

生地走了出来， 主动向民警承认，

因自己贪玩， 失手把一个矿泉水瓶

从窗户扔了出去。 听到儿子的描

述， 孙先生连连向民警致歉， 并表

示要向邻居赔偿维修费。

赔偿金额引发争议

“三所联动”化解矛盾

尽管孙先生一家对高空抛物一事

没有争议， 但对车辆维修费赔偿金

额、 维修方式却与车主产生了分歧。

经初步检测， 该车在 4S 店的维

修费约 1000 元， 孙先生认为价格偏

贵， 他愿意自己寻找汽修店帮助李先

生的车辆恢复原状。 然而车主李先生

认为自己的车子受损会导致贬值， 且

维修期间会增加额外的交通费， 需要

孙先生赔偿 2000 元。

为防止矛盾升级， 民警迅速启动

“三所联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联合司法所、 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展调

解工作。

调解会上， 民警详细介绍了事件

来龙去脉及 4S 店的修理评估单； 律

师从法律角度出发， 向当事人详细解

读了高空抛物行为的法律后果， 并分

析了合理的赔偿标准； 司法所的人民

调解员则从邻里关系、 公序良俗等角

度出发， 耐心劝导双方相互理解、 互

谅互让。

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 经过深入

沟通协商， 孙先生与车主最终达成协

议： 按照 4S 店维修后的实际价格进

行一次性赔偿， 并陪同孩子向车主致

歉， 同时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杜绝在

此发生此类事件。 至此， 这场“头顶

上的矛盾” 得以圆满化解。

此案例中， 居民停放在小区车位

中的私家车凭空遭遇“袭击”， 宝山

公安分局大华新村派出所社区民警刘

传文抽丝剥茧揪出“黑手”， 并巧用

“三所联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让居民握手言和。 社区民警要走进社

区了解民情、 要从小事善于助人为

乐、 面对不良行为要勇于纠治。 在化

解社区邻里矛盾纠纷上， 要不怕多跑

路、 不怕被人嫌、 不怕反复说、 不怕

被拒之门外。 适时巧借外部力量， 整

合社区资源， 从而达到多方参与、 共

同见证化解矛盾， 让当事双方在听案

例、 明事理、 互动情中握手言和。

【调解心得】

【案例点评】


